
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（测）设

计及相关专题报告编制技术咨询服务招标文件

澄清通知（一）

各潜在投标人：

经研究，现对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（测）设计及

相关专题报告编制技术咨询服务招标文件（招标编号：E4500002802003177001001），

作如下澄清：

一、考虑项目具体实施情况，未对“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（二）投标函

附录 2 服务期限”的具体日历天数作出约定，由于本项目为电子标，本通知有的澄清

内容为固定内容或格式在系统内无法修改，各潜在投标人依据本澄清通知内容制作投标

文件。

二、将招标公告“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后 90 天内，提交

主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；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经主管部门审查并获得审查意

见后 60 天内，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稿。相关专题总体进度要满足可行性研究报告

批复及项目进度需要。”现修改为:“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服务期限：150 日历天

（签订合同后 90 天内，提交主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；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

经主管部门审查并获得审查意见后 60 天内，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稿。相关专题总

体进度要满足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及项目进度需要）。”招标文件中涉及服务期限的同

步修改。具体如下：

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

（二）投标函附录

序号 条款名称 合同条款号 约定内容 备注

1 项目负责人 1.1.2.5

姓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职称证书：

注册执业资格：

2 服务期限 1.1.4.3 日历天

签订合同后 90天内，提交主

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

稿；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

经主管部门审查并获得审查

意见后 60天内，提交可行性

研究报告报批稿。相关专题

总体进度要满足可行性研究

报告批复及项目进度需要。

3 合同价款确定方式 12.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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